
议案审议过程中修正案的运用

兼评 1 9 9 3 年修宪程序

陈 斯 喜

一
、

修正案与我国人大议事制度

修正案在西方议会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议事程序和议事方式
,

但在我国各级人大和常委

会会议中却很少使用
,

人们对它还很陌生
。

这是因为
,

在西方议会中
,

议员表达意见的途径和方

式就是提议案
、

参加辩论
、

提修正案和参加表决
。

辩论只能对议案提出间题
,

表示赞成还是反对

及其理 由
,

不能对议案提出修改
。

如果要求对议案进行修改
,

必须提出修正案
。

修正案经表决

获多数同意后
,

才能按照修正案对议案进行修改
。

因此
,

我们可以把西方议会的这种 民主称之

为表决民主制
。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
,

即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

也

可以称之为可调控的民主
。

这种 民主反映到议事制度上
,

就是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 (以下统

称代表 )在议案审议过程中
,

可以对议案充分发表意见
,

包括修改意见
,

由工作机构对代表提出

的意见进行整理
,

并逐条进行研究
,

提出议案修改稿
。

修改稿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会议领导

机关 (即大会主席团或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 )讨论同意后
,

提交代表再讨论
,

然后根据代表的

意见再修改
。

这样反复几次
,

直到代表对议案的一些 比较重大的问题没有较大的分歧意 见时
,

再提交全体会议表决
。

应当说
,

我国的这种议事制度
,

正是适应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特征的
。

第

一
,

我国各级人大与西方各国议会在成员构成上不同
。

西方各国议会的议员都是专职的
,

而且

配有足够的工作人员
,

议员有条件对提交议会审议的议案进行 比较深入的研究
;议会开会时间

也都比较长
,

有足够的时间让议员提修正案
,

也有时间对修正案进行讨论和表决
。

我国的各级

人大代表都直接来 自于各个部 门
、

各个行业
,

大多都不脱离原工作岗位
,

代表对提交会议审议

的议案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
,

代表对议案发表意见和参加表决
,

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带

有较大的随意性
;而人大和常委会每次开会的时间也往往都比较短

。

显然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

事事都提修正案
,

事事都要表决
,

不仅会议的时间不允许
,

而且也不利于集中正确的意 见
。

第

二
,

我国人大与西方各国议会对不同意见的整合机制不同
。

西方国家实行的是多党竞争制
,

各

政党在议会中都有相应的组织
,

议员们的各种不同意见
,

首先在本党内进行协调统一
,

然后各

议会党团再进行协商
。

这样
,

尽管议员们都可 以提修正案
,

但议员要受议会党团的节制
,

所以
,

提出的修正案也不会非常分散
,

表决也不会十分随意
。

而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

作制
,

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汇总到党组织
,

由党组织进行协调
,

重大间题 由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

协商
。

这样
,

代表在讨论中可以充分发表意见
,

表决时一般都会自觉地维护党组织的意 见
,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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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投信任票
。

我国人大如果象西方议会那样
,

事事都提修正案
,

各种不同意见未经整合就将

修正案交付表决
,

意 见必然会十分分散
,

表决非常随意
。

因此
,

在我国人大议事程序中
,

修正案

没有被广泛采用是必然的
,

今后恐怕也不会被广泛采用
。

但笔者认为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

适

当地引进修正案制度
,

则是可行的
,

也是有益的
。

二
、

1 9 9 3 年修宪程序述评

修正案首次 见之于我国法律是 1 9 8 7 年 n 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通过的《全

国 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
。

该规则第 31 条规定
: “

交付表决的议案
,

有修正案的
,

先表决修正

案
。 ”

但对修正案如何提出
、

讨论等问题
,

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

实践中
,

据 了解
,

在 1 9 8 0 年 9 月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婚姻法》时
,

曾就结婚年龄问题单独进行表决
。

在 1 9 8 9 年 12 月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n 次会议上表决《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时
,

曾就是否要规定居民委员会

可以搞生产间题单独进行表决
。

这两例可以看作具有修正案的雏形
,

但还不是真正的修正案
。

修正案在全国人大会议 中正式被运用
,

是在 1 9 9 3 年 3 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

1 9 9 3 年 2 月 14 日
,

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

七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0 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的建议
,

并干 2 月 22 日表决同意接受中共中

央的建议
,

提 出了宪法修正案草案
,

提请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 0 次会议在讨论中共中央的建议时
,

委 员们均赞成中共中央的建议
,

同时也提 出了一些修改
、

补充意见
。

会后
,

中共中央根据委员们提 出的意见
,

又提出了修改宪法部分 内容的补充建议
。

这

个补充建议
,

由于常委会来不及讨论
,

只得直接 向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 出
,

由主席

团提交大会讨论
。

但根据宪法规定
,

有权提出宪法修改的
,

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

以上全国人大代表联名
,

中国共产党不能直接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出宪法修改
。

一些代表提 出
,

中共中央直接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
,

违反了宪法
。

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
,

把中共 中央的补充建议合法化
,

主席团决定组织代表联名
,

把补充建议 以五分之 一 以上

代表联名的形式作为修正案提出
。

结果有 2 3 8 3 名代表参加了联名
,

修正案成立
。

然后
,

由大会

主席团决定列入大会议程
,

交各代表团讨论后
,

再 由主席团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宪法修正

案草案和代表联名提出的修改方案加工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宪法修正案 (草案 )
,

交付全

体代表表决
。

顺便说一下
,

本文所讨 论的作为议案的一种审议程序和审议方式的
“

修正案
” ,

与

作为法律名称的
“

修正案
”

不是同一个概念
。

如
“

宪法修正案
”

是一个修改宪法的法律名称
,

而
“

某某法律 (草案 )的修正案
”

则是对正在审议过程中的议案提出的修改方案
,

是一种审议程序

和审议方式
。

八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首开运用修正案之先河
,

无疑对我国今后修正案制度的建立
,

具有

极其重要的影响
。

正因为如此
,

我们有必要对这次修正案运用的得失
,

作一简单的评价
。

笔者

认为
,

这次修正案的运用
,

总的说是成功的
,

特别是修正案的提出
,

按照有权提出议案即有权提

出修正案办理 (关于宪法修改的修正案按照宪法关于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修改宪

法的议案的规定办理 )
,

比较适宜
、

简便
。

但在处理程序上
,

则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

第

一
,

修正案提 出后
,

主席团决定将其列入大会议程
,

笔者认为是多余 的
、

不妥当的
。

修正案是附

属于原案的
,

不是独立的议案
,

只是原议案的一个审议程序和一种审议方式
,

并不是增加会议

议程
。

因此
,

修正案一经提出并成立
,

即自动进入议程
,

无需经决定才能进入议程
。

第二
,

由主

席团将原案和修正案合并为 一个议案
,

笔者认为缺乏法律和法理依据
。

根据宪法规定
,

宪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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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
一

以 上的全国 人大代表提出
。

而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

代表提出的修改宪法的议案
,

也只有经过表决才能决定其命运
, _

仁席团或者其他的什么机构都

无权决定其命运
,

包括对其进行修改
,

因为修改实际 仁等于提 出 厂一个替代案
。

而八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将原案和修正案合并为一 个议案
,

实际上是提 出一个替代原案和修正案的

新议案
,

因此
,

这是不合适的
(

有的同志可能会问
,

那为什么 般法律案
,

法律委员会可以根据

代表的审议意见提出草案修改稿 由主席 团交付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

因为法

律委员会有权提出法律案
,

它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实际上是对原法律案提出的替代案
。

有的

同志可能又问
,

既然法律草案修改稿是一种替代案
,

那么按照修正案的表决顺序
,

替代案如未

获通过
,

就必须将原案交付表决
。

但实际 卜
,

法律草案修改稿如未获通过
,

原案也不交付表决
,

而是由有关机关再对修改稿进行修改
,

交以后的大会继续审议
。

应当说
,

一舫均修正案未获通

过
,

就应当将原案交付表决
。

但法律委员会提出的修改稿是集中了代表们的意见后提出的
,

它

实际上是大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以法律委 员会名义提出的
。

因此
,

修改稿虽然可以视为替代

案
,

但又不能视为一般的替代案
,

它如未获通过
,

即意味整 个议案还不成熟
,

所以
,

原案也就无

需再交付表决 了
。

第三
,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原案和修 !眨案合为一个议案一次表决
,

笔 谷认为

不符合修正案的表决顺序
。

虽然全国 人大议事规则没有关 于修正案的规定
,

但根据全国人大常

委会议事规则和各国的通行做法
,

有修 正案的必须先表决修正案
。

因为修 正案只代表提出修正

案的那部分人的意见
,

是否对原议案进行修改
,

只有原提案人或多数代表才有权决定
,

所以八

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原案 与修正案合并表决
,

是不妥的
。

当然
,

由于宪法对宪法的修改只规定 了提 出和表决两 个程序
,

对审议程序没有作出规定
,

因此
,

如何进一步完善宪法的修改程序
,

是 一 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宪法的全面修改
,

一般都由

全国人大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 员会
、

该委 员会作为宪法草案的提出者
,

对代表在审议过程中提

出的意见进行研究
,

提出草案修改稿交付表决
,

是没有问题的
。

但对宪法的部分修改
.

往往不成

立宪法修改委员会
,

这就产生
一

个问题
,

即代表在审议中提出的意 见
,

由谁负责研究
,

谁有权根

据代表的意见对修改宪法的议案进行修改
。

如上所述
.

由主席团进行修改
,

是不合适的
。

像

1 9 9 3 年由代表提出修正案
,

当然是 可以的
,

但却过 J
二

复杂
。

笔者建议
,

今后可以考虑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在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时
,

委托全国人大会议主席 团根据代表审议

的意见
,

对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修改
。

这样
,

对代表在审议中提出的意见
,

就 可以由主席团予 以

研究
,

按照较多代表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
,

而不必事
’

}「都得提修正案才能进行修改
,

以简化

程序
,

提高效率
。

三
、

对我国人大建立修正案制度的设想

如上所述
,

我国各级 人大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
。

这种 议
’

1不制度的好处
,

一是便于集思广益
,

便于把那些尽管是少数人提出的但确是有益的意 见吸收到法律
、

决定中来
; 如果事事都必须通

过提出修正案进行表决
,

一旦修正案不被通过
,

则再好的意见也无法被吸收
。

二是便于提高效

率
,

可以比较快地集中起各方面的意见
.

不必事事都要表决才能决定哪些意见 可以吸收
,

哪些

意见不能吸收
。

其缺点
,

一是有些意见虽是多数人的意见
,

但如果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

机构不同意
,

也往往无法被吸收到法律
、

决定中去
。

也就是说
,

在反映 民意方面有时不那么顺

畅
。

二是代表对最后的修改稿
,

即要交付表决的修改稿
.

如果还有意见
,

往往没有机会得到表

达
。

由于存在着上述两点缺陷
,

代表有时往往只是因为对修改稿中的某
一

个问题有意 见而不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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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

甚至导致整个议案不被通过
。

笔者认为
,

引进修正案制度有利于克服

和弥补我国人大现行议事制度中的不足
。

但不是全面地引进
,

不是要彻底改变我国人大现行的

议事制度
,

而只是作为一种补充
,

把我国人大现行议事制度的优点与修正案制度的优点有机地

结合起来
,

发挥两者的长处
,

克服两者的短处
。

笔者设想
,

我国的修正案制度可以作如下规定
:

1
.

修正案应是针对议案的最后修改稿
,

即要交付表决的修改稿提出的修改方案
,

在此之前

不能提出修正案
,

即使提出
,

也只能作为一般的修改意见处理
。

因此
,

最后的修改稿必须在交付

表决前的一定时间内提出并发给代表
,

以便代表有时I’of 酝酿提出修正案
。

2
.

凡是有权提出议案的都有权提出修正案
。

3
.

修正案必须在议案交付表决前的一定时间内提出
。

4
.

代表对议案的意见
,

主要应当在审议 中提 出
,

只有在提 出的意见不被接受时
,

才可以提

出修正案
。

所以
,

修正案的内容必须是在议案审议过程中提出过但没有被采纳的意见
,

在议案

审议过程中没有提出过的意见
,

不能作为修正案提出
。

如提 出
,

则按一般修改意见处理
,

不按修

正案处理
。

5
.

对同一问题可以提出几个不同的修正案
。

6
.

修正案可以对议案的部分提 出修改
,

也可以对议案的全部提出修改
。

但对议案的全部提

出修改的
,

修改后的立法 目的必须符合原议案的立法 目的
,

否则
,

应视为提出新议案
,

而不是修

正案
。

7
.

对修正案还可以提出修正案 (称为第二级修正案 )
,

但对修正案的修正案不能再提出修

正案
,

以免过于繁琐
、

复杂
。

8
.

修正案提出后
,

在交付表决前
,

提案人可以撤回
;
原提案人或者会议领导机构 (即大会主

席团或者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 )或者提出最后修改稿的机构 (如法律委员会 )也可以予以

接受
,

即按照修正案提出的修改方案
,

对最后修改稿进行修改
。

修正案被撤回或者被接受后
,

不

再进行讨论和表决
。

9
.

修正案提出后
,

应直接交付全体会议讨论
。

为节省时间
,

修正案的讨论
,

可由提案人作简

要的说明后
,

经赞成和反对的各两次发言后即告结束
。

10
.

修正案的讨论和表决规则是
:
(1) 先讨论和表决第二级修正案

,

然后再讨论和表决第一

级修正案
,

最后再表决原议案
。

(2 )在同一级修正案上对同一个 问题有几个不同的修正案
,

先讨

论和表决最先提出的修正案
。

先表决的修正案如果能对抗其他修正案
,

则该修正案获得通过

后
,

其他修正案即无需再交付表决
;
如果不能对抗其他的修正案

,

则应将其他的修正案交付表

决
。

(3) 第二级修正案获得通过后
,

第一级修正案必须按照获得通过的第二级修正案进行修改

后再交付表决
。

第一级修正案获得通过后
,

原议案必须按照修正案进行修改后再交付表决
;如

果修正案是对前一级修正案或者原议案的全面修改
,

修正案获得通过后
,

前一级修正案或者原

议案即不再交付表决
。

(4 )如果原议案没有按照获得通过的修正案进行修改就交付表决
,

原议

案获得通过后
,

被修正案修正的内容
,

自动按照获得通过的修正案修改生效
。

(5 )如果前一级修

正案或者原议案没有被通过
,

获得通过的修正案不能单独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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